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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 “漂绿”

黄溶冰，储　芳

摘　要：本文将２０１６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 法 （ＤＩＤ）考

察该制度对企业 “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 察 显 著 降 低 了 被 督 察 地 区 污 染 企 业 的 “漂

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

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 信 息 披 露；企 业 “漂 绿”水 平 的 降 低 仅 在

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 显 著；兼 顾 环 境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政

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 督 察 对 企 业 环 境 行 为 的 影 响 研

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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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漂绿”被认为是一种形式上适应而实质上对抗的社会责任响应方式，最早由 环 保 主 义 者 针 对 自 我 粉 饰 的 环 保 声

明而提出。

一、引　言

“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奋斗目标。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落实政

府监管责任，切实规范企业行为，并找准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源所在。企业既是市场经济活 动 的 主

体，也是首要的 “污染源”，这就决定了企业污染治理在我国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环境信

息披露作为一种信息化工具，是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环境表现和环境责任响应情况的重要渠道。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虽然国家环保总局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先后出台 了 一系 列规范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

的制度文件，但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在披露形式还是披露内容方面，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质量并

不容乐观。很多企业 采 取 印 象 管 理 策 略 “漂 绿”① 已 经 成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一 道 不 和 谐 音 符［１］。
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从 “漂绿”现象背后探索环境监管的有效途径，这关系

到我国未来环境治理和政策部署的主要方向。
而回答这一问题离不开对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官员考核机制的探讨。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

景下，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分权塑造了环境领域的 “属地管理”模式。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 “桥梁”，其如何执行上级制定的环境政策对污染治理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受传

统 “增长锦标赛”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２］，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职位升迁等政绩诉求，一味地追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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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的经济增长绩效，并长期性忽视环境治理，从而使得中央制定的环保政策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政企合谋”现象广泛存在，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更缺乏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决策部署，必须通过环境监管体系创新来践行绿色发

展道路。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 会议 审议 通 过 了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应运而生。从２０１６年初到２０１７年底的两年时间内，中央环保督察完

成了从试点到全国覆盖的环境治理实践，将其监管对象直接指向了地方党委政府，并要求落实地方

党委政府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推动被督察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那么，贯彻 “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督企和督政的结合，能否促使企业真实履行环境责任，进而在环境

信息披露中减少漂绿行为？对该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客观衡量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微观治理效果。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 “漂绿”的视角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治理效果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

分析地方官员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该项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中央环保

督察作为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国外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

鉴，本文借助该项制度逐步推广的 “准自然实验”情景，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视角

形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绿色治理效应的因果推断，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相关理论。第二，近

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３］，但通过量化方法衡量和开展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较

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企业漂绿衡量指标体系，考察国家宏观环境政策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

响，拓宽了已有文献对漂绿现象探讨的范围和边界。第三，本文结合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压力，探讨

晋升锦标赛机制对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漂绿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为我国政绩考核和环境治理方面

的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相关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层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效果进

行探讨。

１．中央环保督察的宏观效应。这方面的文献包括中央环保督察与 地方 政府环境治 理以及与地

区空气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对地方政府的环 境责任 响 应方 式产 生 差 异 性影 响。如 娄 成 武［４］的 研 究 发

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纵向干预、横向吸纳以及间接渗透等方式，对传统环境治理模式进 行 了 重

构，推动从 “政府管理”向 “多元共治”的变革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郁建兴等［５］基于浙江省的

典型案例指出：“一竿子插到底”的逐层下沉督察方式，降低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地方政

府加大了环境政策执行力度；而整改和问责则纠正了地方治理目标偏差，巩固了督察效果。也有一

些学者结合多案例分析指出，当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约束等困境时，多任务下的环境治

理往往会被搁置［６］。主要表现为通过遮掩环境违规行为或降低标准等方式，敷衍应对环保督察［７］以

及采取关停企业等 “一刀切”或 “救火式”的消极应对策略［８］［９］。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这一议题，已有研究持相似的观点，即认为环保督察通过

组织调整、激励惩罚驱动以及公众参与等途径实现了常规环境治理的转型，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１０］［１１］［１２］［１３］。在肯定环保督察获得积极效果的同时，部分文献也指出其可能推高环

境治理的成本［１４］，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临时性措施，策略性地应对空气污染治理［１５］。

２．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效应。这一类研究主要探讨中央 环保 督 察对 企业 绿色治 理、财务绩效

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影响。在绿色治理方面，已有研究认为中央环保督察有助于提高污染企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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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投资水平［１６］［１７］，促进企业创新升级和绿色转型［１８］［１９］，缓解政企合谋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２０］。在

财务绩效方面，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创新驱动，改善了上市公司财务业绩，且在督察结束后，上述促

进效应仍然存在［２１］。在信息披露方面，如黄北辰等［２２］使用 “崩盘统计量”衡量股价大规模负向波

动，并将其作为负面信息的代理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环保督察期间，被督察地区企业面对外部

压力，通过减少重大消息披露，以达到降低公众关注的目的。李哲［２３］利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采

取 “多言寡行”策略对环境责任表现进行印象管理，有助于获得政府补贴，但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

著抑制 “多言寡行”的资源获取效应。
从已有文献可知，自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以来，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和正向的促

进作用；同时部分研究也指出，在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敷衍和短期行为。当前文献的研究

表明，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污染企业增加了环保投资，减少了负面消息，并积极寻求绿色转

型。实际上，在环保督察期间企业还可能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对外展示自身的环境表现，并根据对管

制压力的认知采取针对性的披露策略。目前鲜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此外，在分析中央环

保督察这一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时，宏观—微观的压力传递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

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漂绿”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

将地方政府行为嵌入两者关系的研究框架，以期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二）假设提出

１．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漂绿。与以往的 “环保风暴”不同，环保督察按照全链条模式开展工

作，以中央名义赋予督察组最高权威，在 “督企”和 “督政”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被督察地区环境

保护 “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具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边督边改以及压实党政责任等鲜明特

征［２４］，有助于克服激励结构不合理、社会面压力不足等问 题，从而能够在改善环境绩效方面产生

积极的政策效应［２５］。
根据中央规定，环保督察的结果会被作为被督察地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

依据；同时也会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责任追究，这一激励约束制度可能会对地方官员环境治

理偏好产生影响。胡光旗等［２６］总结指出，中央环保督察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三阶段、七

环节、多方式”的基本特征。具体如图１所示，央字头带队并跨部门组建的环保督察组首先会在省

（直辖市、自治区）级层面开展准备工作，通过访谈相关领导并调阅资料，全面了解辖区内的整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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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督察 下沉地市 梳理归档

督察准备 督察进驻 督察报告 督察反馈

立卷归档 整改落实 移交问题

听取汇报 调阅资料 走访问询

个别谈话 受理举报 现场抽查

图１　中央环保督察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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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情况。然后督察组会进一步下沉至地市层面，通过受理环境信访和举报、走访问询以及现场突击

检查等方式，对前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取证和分析，并形成督察报告。最后，督察组会

将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督促地方政府整改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在运行机制上强调国家权威和公众参与。一方面，环保督察以中央权威介入省级

乃至地市级党委和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通过不断下沉督察的方式层层分解环境治理目标。在环保

督察期间，被督察地区会面临 “突袭检查”所带来的自上而下的震慑，这样的环保压力会促使地方

官员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并采取更为严格 的 监 管 措 施 提 高 企 业 对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重 视。在 督 察 期

间，重污染企业作为污染大户，更易受到地方政府的重点监管，会面临环境法规带来的合 法 性 压

力。为证实自身经营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重污染企业会积极、合规地通过环境信息披露进行 “告

白”，让监管部门了解其环境表现，以维护自身经营的合法性［２７］。
另一方面，中央环保督察能够发挥动员公众参与的效应，通过接受信访和公众举报，减少了信

息不对称［２８］［２９］。若 重 污 染 企 业 对 自 身 环 境 问 题 “保 持 缄 默”或 采 取 “言 行 不 一 致”的 方 式 “漂

绿”，相关违法、违纪信息很容易反馈到督察组层面，进而导致监管部门的介入，这会大大增加企

业漂绿被曝光的概率、增加漂绿实施的成本。因此，在环保督察期间，重污染企业会如实地披露环

境信息以迎合社会公众对于环境伦理的诉求。
综上，中央环保督察多元共治的局面，有利于重污染企业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 披 露 环 境 信

息，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

Ｈ１：中央环保督察有助于降低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漂绿水平。

２．经济绩效考核压力的影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从表面来看是政府监管不力导致了环

境治理低效，但环境污染 背 后 的 深 层 次 原 因 源 于 我 国 特 殊 的 制 度 背 景 下 实 施 的 政 绩 考 核 机 制［３０］。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通常掌握着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在上级将各种任务

指标分派到下级政府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奖励和惩罚的制度化管理来保证目标的完成。在自上而下

的考核机制中，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晋升或实现其他利益目标，政府官员会基于上级评价而展开 “标

尺竞争”［２］。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央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也转向

以经济绩效为主，这使得官员的政治前途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相关联，从而对渴望政治晋升的官

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为发展地区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传统政绩观 “唯ＧＤＰ论英雄”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地方官员热衷于经济

绩效相对排名的惯性思维。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绩效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当面临经济绩效考

核压力所带来的挑战时，为了追求有限任期内的显性政绩，地方政府行为可能无法摆脱对 “为增长

而竞争”的路径依赖，把经济发展视作为主要任务。特别是在环保督察介入期间，如果采取严厉的

监管措施不仅会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甚至还会在限产关停等环境整顿中降低企业经济效益，不利

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 “两难”，环境政策执行在地方层面可

能出现 “断裂”的现象［３１］，地 方 官 员 很 可 能 按 照 环 境 问 题 只 求 “及 格”、不 求 “优 异”的 思 维 定

势，视环境治理为一项次要任务。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环境垂直监管体制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其首次实施虽被寄予厚望，但各地

普遍处于观望状态。地方政府行为可能存在锁定效应，即在有限理性下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进行决

策，而这些决策很可能受传统政绩观的组织惯性思维的影响。因此，在环保督察期间，当地方官员

面临较大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时，他们可能会放松对辖区内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要求，中央环保督

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也会被削弱。

Ｈ２：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中央环保督察对污染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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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中央环保督察于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２０１７年底实现了首轮全覆盖。因此，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

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这样既可以有足够时间开展平行趋势检验，又可以排除环保督察 “回头看”的

影响。在政策实施期间，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将会受到重点督察，本文以沪深 Ａ股重污染上市公

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更好地评估政策效应。重污染行业的划分参考原国家环保总局２０１０年颁布

的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试行）》。
环境信息公开资料来自企业披露的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环

境报告），均为手工搜集整理。公司财务和其他公司特征数据来自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城市

层面数据来自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对于初始样本，首先，剔除上市公司所在地为４个直辖市的重污染企业样本，以减少直辖市与

地级城市之间因行政隶属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其次，剔除了研究期间转型为非污染行

业、退市、当年新上市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共得到１　２７９个有效观测值。为了排除极端异常

值的干扰，本文对连续型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１％分位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借鉴已有的研究［１０］［１１］［１６］，将中央环保督察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和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

分方法评估政策的净效应。本文分别构建模型 （１）、模型 （２）用于检验研究假设 Ｈ１和 Ｈ２。

Ｇｗｌｉｔ ＝β０＋β１Ｄｃｐｔ＋∑
ｐ

ｍ＝２
βｍＸｉｔ＋∑

ｑ

ｎ＝ｐ＋１
βｎＹｃｔ＋μｉ＋γｔ＋εｉｔ （１）

Ｇｗｌｉｔ ＝β０＋β１Ｄｃｐｔ＋β２Ｆｐｒｃｔ＋β３Ｄｃｐｔ×Ｆｐｒｃｔ＋∑
ｐ

ｍ＝４
βｍＸｉｔ＋∑

ｑ

ｎ＝ｐ＋１
βｎＹｃｔ＋μｉ＋γｔ＋εｉｔ （２）

其中，角标ｉ、ｔ、ｐ和ｃ分别代表公司、年度、省份及城市；Ｇｗｌ为被解释变量，用于衡量企

业漂绿程度；Ｄｃ为解释变量，表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政策冲击；Ｆｐｒ为调节变量，表示经济绩效

考核压力；Ｘ和Ｙ 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影响漂绿的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其他因素；μ表示公司

固定效应，γ表示年度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漂绿程度 （Ｇｗｌ）。借鉴黄溶冰等［３２］［３３］的做法，从治理与结构、流程与控

制、输入与输出以及守法与合规等四个方面构建企业漂绿衡量指标体系，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公司环

境报告进行研读，按照图２的逻辑以及相应公式计算Ｇｗｌ。
选择性披露 （Ｇｗｌｓ）＝１００× （１－已披露事项数÷应披露事项数）
表述性操纵 （Ｇｗｌｅ）＝１００× （象征性披露数÷已披露事项数）

漂绿 （Ｇｗｌ）＝ Ｇｗｌｓ×■ Ｇｗｌｅ
２．解释变量：中央环保督察 （Ｄｃ）。根据中央统一安排，２０１６年，１３个省 （自治区）接受督

察；２０１７年，１４个省 （自治区）接受督察。Ｄｃ表示公司注册地是否发生过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首轮

进驻。即公司ｉ所在省份ｐ在ｔ期有督察组进驻，在进驻期间及之后，Ｄｃ取值为１，否则为０。根

据研究假设Ｈ１，在模型 （１）中，如果Ｄｃ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中央环保督察对被督察地区重

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具有抑制作用。

３．调节变量：根据研究假设Ｈ２，在模型 （２）中构建了经济绩效考核压力 （Ｆｐｒ）与解释变量

（Ｄｃ）的交互项。借鉴钱先航等［３４］的做法，本文从城市ＧＤＰ增长率和财政盈余两个维度衡量地方

官员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 （Ｆｐｒ）。当ＧＤＰ增长率和财政盈余小于当年可比地区的加权平均值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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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披露 表述性操纵

漂绿

理想模式下企业环境
信息中应披露事项

未披露
操无承诺、无表现纵

已披露
操有承诺、有表现纵

纲领性或简单照搬上
年陈述、定性描述

事实陈述、案例说
明、定量描述

图２　企业漂绿的衡量

值为１，否则为０。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０，２］，取值越大，表明地方官员面临的经济绩效考核压

力越大。为了避免内生性可 能 带 来 的 影 响，本 文 对 该 指 数 滞 后 一 期 处 理。在 模 型 （２）中，如 果

Ｄｃ×Ｆｐｒ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中央环保督察对被督察地区重污染企

业漂绿的抑制作用。

４．控制变量：借 鉴 黄 溶 冰 等［３２］［３３］的 做 法，进 一 步 控 制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响。包 括：企 业 规 模

（Ｌｎａｓｓｅｔ）、盈利能力 （Ｒｏａ）、财 务 杠 杆 （Ｌｅｖ）、成 长 性 （Ｇｒｏｗｔｈ）等 公 司 财 务 变 量；产 权 性 质

（Ｏｗｎ）、股权集中度 （Ｓｈｒ１）、管理层持股 （Ｈｏｌd）、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 （Ｎdｕａｌ）、上市年

龄 （Ｌｉｓｔａｇｅ）等公司治理变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ｇdｐ）、工业废水排放量 （Ｌｎｗａｔｅｒ）、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量 （Ｌｎｓｏ２）等城市特征变量。
此外，在后文 的 进 一 步 分 析 中，我 们 还 选 取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数 （Ｒｅｇ）和 政 府 补 助 （Ｓｕｂ）

作为中间变量开展作用机制检验；选取法治化水平 （Ｌａｗ）、行业竞争度 （Ｈｈｉ）、媒体关注 （Ｍdｉ）
和政治关联 （Ｐｃ）作为分组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

主要变量定义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漂绿程度 Ｇｗｌ 见上文

解释变量 中央环保督察 Ｄｃ 见上文

调节变量 经济绩效考核压力 Ｆｐｒ 见上文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ｌｎａｓｓｅｔ　 Ｌｎ （期末总资产）（万元）

盈利能力 Ｒｏａ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财务杠杆 Ｌｅｖ 负责总额／资产总额

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产权性质 Ｏｗｎ 国有企业取值为１，民营企业取值为０
股权集中度 Ｓｈｒ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 Ｈｏｌd　 Ｌｎ （管理层持股数量）

两职兼任 Ｎdｕａｌ 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时，Ｎdｕａｌ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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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上市年龄 Ｌｉｓｔａｇｅ　Ｌｎ （公司上市年龄）

公司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ｇdｐ　 Ｌｎ （各市辖区ＧＤＰ）（万元）

公司所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 （各市辖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公司所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ｌｎｓｏ２ Ｌｎ （各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中间变量和分组变量 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Ｒｅｇ 根据各年度 《中 国 环 境 年 鉴》省 级 层 面 的 数 据，以

省内各地级市ＧＤＰ为权重分解

政府补助 Ｓｕｂ 根据财务报表附注资料，采取期初资产总额平减

法治化水平 Ｌａｗ 按照２０１５年 《中 国 市 场 化 指 数 报 告》 （樊 纲、王 小

鲁）中各地区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 和 法 治 环 境 指 数”

的中位数 分 组，Ｌａｗ 大 于 中 位 数 时 取 值 为１，否 则

为０

行业竞争度 Ｈｈｉ 按照２０１５年 各 行 业 的 赫 芬 达 尔 指 数 的 中 位 数 分 组，

Ｈｈｉ大于中位数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媒体关注 Ｍdｉ 当企业年 度 有 负 面 环 境 新 闻 报 道 时 Ｍdｉ取 值 为１，

否则为０

政治关联 Ｐｃ 董事长或总经 理 有 各 级 人 大 代 表、政 协 委 员 以 及 在

各级地方政府、法 院、检 察 院 任 职 经 历 时，Ｐｃ取 值

为１，否则为０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Ｇｗｌ的最大值为９７．４７，均值为５４．００，标准差为

２０．６０，说明企业漂绿行为较为普遍，且 不 同 企 业 之 间 存 在 较 大 差 异。Ｆｐｒ的 均 值 为１．１０６，说 明

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此外，公司和城市层面的数据分布较为分散，说明各

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Ｇｗｌ　 １　２７９　 ５４．００　 ２０．６０　 ０　 ５４．４２　 ９７．４７
Ｄｃ　 １　２７９　 ０．１６４　 ０．３７１　 ０　 ０　 １
Ｆｐｒ　 １　２７９　 １．１０６　 ０．６９６　 ０　 １　 ２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１　２７９　 １３．７４　 １．２９４　 ９．９８８　 １３．６０　 １７．１３
Ｒｏａ　 １　２７９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２５０
Ｌｅｖ　 １　２７９　 ０．４９１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２　０　 ０．４９８　 １．００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２７９　 ０．１４０　 ０．３３８ －０．５２０　 ０．０９６　０　 ２．７７１
Ｏｗｎ　 １　２７９　 ０．６７０　 ０．４７０　 ０　 １　 １
Ｓｈｒ１　 １　２７９　 ３７．７２　 １５．７０　 ３．３９０　 ３６．６９　 ８３．７４
Ｈｏｌd　 １　２７９　 ３．１７０　 ３．５１０　 ０　 １．６１５　 １１．５３
Ｎdｕａｌ　 １　２７９　 ０．８４１　 ０．３６６　 ０　 １　 １
Ｌｉｓｔａｇｅ　 １　２７９　 ２．４４７　 ０．５４６　 ０　 ２．５６５　 ３．２５８
ｌｎｇdｐ　 １　２７９　 １６．４２　 １．２１０　 １３．１９　 １６．４１　 １９．２３
ｌｎｗａｔｅｒ　 １　２７９　 ８．９０１　 ０．９１３　 ５．２９３　 ８．８８４　 １１．３７
ｌｎｓｏ２ １　２７９　 １０．６８　 １．０３３　 ６．２２１　 １０．９０　 １３．１２
Ｒｅｇ　 １　２７９　 ５．２２４　 １．４４９　 ０　 ５．３２　 ９．０６
Ｓｕｂ　 １　２７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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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个体 （公司）和时点 （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标 准误 聚 类 到 省 份 层 面。表３中 列

（１）－列 （２）是模型 （１）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Ｄｃ的系数均在５％水平上显著

为负，说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降低被督察地区重污染企业的漂绿程度，显著改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

露水平，研究假设 Ｈ１得以验证。表３中列 （３）－列 （５）是模型 （２）的估计结果，列 （３）中，

Ｄｃ×Ｆｐｒ的系数为正，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即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显著弱化环保督察

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按Ｆｐｒ是否大于１将全样本分为经 济 绩 效考 核压 力较大 组和 较小

组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分别如列 （４）和列 （５）所示，Ｄｃ的系数仅在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小的

子样本中显著，且系数的绝对值高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地区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

研究假设 Ｈ２。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高经济绩效压力 低经济绩效压力

Ｄｃ －４．１７８　６＊＊ －４．６６７　８＊＊ －８．１５８　３＊＊＊ －０．３６２　６ －６．３７３　３＊＊
（－２．１５２　７） （－２．１９４　２） （－４．２４９　０） （－０．０９７　５） （－２．５７８　４）

Ｆｐｒ ０．３０２　５
（０．４９７　５）

Ｄｃ×Ｆｐｒ ３．０２１　２＊＊
（２．３６５　５）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３．５５７　５＊ －３．２８７　０＊ ２．８１０　６ －７．２１４　７＊
（－１．８８０　５） （－１．７４５　０） （１．１３２　４） （－２．０１７　５）

Ｒｏａ －３５．２７２　７＊＊＊ －３５．３５９　９＊＊＊ －１９．８９１　９ －３６．８７２　９
（－２．８５７　９） （－２．８４３　４） （－１．４４０　８） （－１．６１５　２）

Ｌｅｖ －３．１５６　５ －３．１９２　１ －０．５５７　９　 ０．１５１　２
（－０．４８６　２） （－０．４９７　２） （－０．０３８　４） （０．０１５　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２１０　０　 １．２００　９ －２．２９１　０　 ０．６２９　６
（０．８１２　０） （０．７９６　２） （－０．７３２　９） （０．３９８　５）

Ｏｗｎ　 １０．２８１　１＊＊＊ ９．８２５　５＊＊＊ １３．９９４　６＊＊＊ ７．６７３　４
（４．７６０　４） （４．３６６　５） （３．６７３　４） （１．５６１　２）

Ｓｈｒ１　 ０．０６０　８　 ０．０６３　２　 ０．２２３　８ －０．０２７　６
（０．５３９　０） （０．５７３　５） （０．９９３　０） （－０．１７５　３）

Ｈｏｌd　 ０．２６６　８　 ０．２７２　０　 ０．９２１　２ －０．１７１　９
（０．５９８　７） （０．６１２　７） （１．０２３　３） （－０．２５３　３）

Ｎdｕａｌ　 ０．６３５　２　 ０．５１１　４　 ０．１９８　４　 ０．４５１　６
（０．３０１　５） （０．２４３　１） （０．０４５　８） （０．１８９　８）

Ｌｉｓｔａｇｅ －０．４３９　３ －０．２４２　１ －２．８２３　２　 ２．３２２　４
（－０．１１３　２） （－０．０６０　０） （－０．２７３　２） （０．３５０　８）

ｌｎｇdｐ ２．３８２　１　 ２．７８０　８ －３．９２３　０　 ３．４７７　４
（１．２０１　８） （１．３７８　８） （－０．９２０　０） （１．５５３　１）

ｌｎｗａｔｅｒ　 ０．３９３　９　 ０．６５３　２　 ３．４３７　７＊ －０．８００　４
（０．１８０　５） （０．２９６　６） （１．８８０　０） （－０．２７２　１）

ｌｎｓｏ２ １．０４４　８　 １．１７２　４ －１．５９５　４　 ２．４９２　７
（０．６５１　０） （０．７０８　１） （－０．５２１　９） （１．３７９　６）

＿ｃｏｎｓ　 ５４．６８５　０＊＊＊ ４３．２５５　１　 ２８．８５１　０　 ５０．６３４　９　 ６８．５６７　１
（１６４．９４２　７） （０．９５４　４） （０．６１７　０） （０．７０３　４） （１．０５２　７）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３４９　 ８７８
Ａdｊ－Ｒ２　 ０．６３２　６　 ０．６３６　９　 ０．６３７　９　 　０．７０９　９　 ０．６１２　１

　　 注：括号内为ｔ值，＊、＊＊、＊＊＊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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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借鉴Ｌｉ等［３５］的做法，采用事件研究法，生成年份虚拟变量，开展平行趋势

检验。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３）：

Ｇｗｌｉｔ ＝β０＋∑
ｌ

－７
βｋＤｃｐｔ＋∑

ｐ

ｍ＝２
βｍＸｉｔ＋∑

ｑ

ｎ＝ｐ＋１
βｎＹｃｔ＋μｉ＋γｔ＋εｉｔ （３）

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为政策试点期间。因此，模型 （３）中，

βｋ 中ｋ的取值范围为 ［－７，１］，ｋ为负值时表示中央环保督察实施的前ｋ年，ｋ取值为０表示环保

督察实施当年，ｋ为正数表示督察进驻后ｋ年。图３是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在政策实施之前，Ｄｃ
的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在政策实施当年，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产生了显著的

抑制作用。同时上述结果也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具有时效性，即在

督察介入的当年 （Ｄｃ０）有效而在下一年 （Ｄｃ１）则不再显著。从图３的结果可知，Ｄｃ１的系数朝

正向反弹，但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与已有文献对运动型治理模式暂时性纠偏现象的担忧是一致

的［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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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４　安慰剂检验和ＰＳＭ＋ＤＩＤ检验结果

变量

安慰剂检验 ＰＳＭ检验

（１） （２） （３）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Ｄｃ＿ｐｒｅ －０．６４５　５

（－０．２６９　０）

Ｄｃ２０１６　 ６．６７１　２
（１．１４１　５）

Ｄｃ０ －３．２０２　３＊＊＊

（－３．６６３　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９６０　 ６５４　 ８７８
Ａdｊ－Ｒ２ 　０．６５７　１　 ０．６４８　４　 ０．２６９　１　

　　２．安 慰 剂 检 验。首 先，将 样 本 区 间 设 定

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虚 拟 的 政 策 冲 击 时 间 提 前

两年，构建 伪 处 理 变 量 （Ｄｃ＿ｐｒｅ），按 照 模

型 （１）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 表４中 列 （１）
所示，Ｄｃ＿ｐｒｅ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其

次，将 政 策 冲 击 时 间 设 定 为２０１６年，仅 以

２０１６年未接受环保督察的企业 （即２０１７年督

察组进驻地区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回归

结果如表４中列 （２）所示，Ｄｃ２０１６的系数同

样不显著，说明虚拟的政策实施时间和样本对

企业漂绿并未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３．倾向 得 分 匹 配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y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ＰＳＭ）检验。为避免 因 样 本 选 择 偏 误 而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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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估计偏 差，针 对 是 否 督 察 当 年 （Ｄｃ０）的 情 况，采 用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ＰＳＭ）和 双 重 差 分

（ＤＩ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地区ＧＤＰ、工业污水排放和二氧化

硫排放）作为协变量，采用１∶１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 （１）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４中列 （３）所示，

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４．排除性检验。国家近年来出台的其他环境政策可能会对 本 文估 计结果产生 影响，我们主要

考虑了绿色信贷政策、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和去产能政策。

首先，本文以经资产总额平减后的借 款 总 额 （Ｌｏａｎ）作 为 绿 色 信 贷 政 策 的 代 理 变 量，对 模 型

（１）和模型 （２）重新回归结果的如表５中列 （１）－列 （２）所示。其次，参照前文的做法构建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虚拟变量 （Ａｕdｉｔ），即当某一城市处于审计试点当期及之后时，Ａｕdｉｔ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将Ａｕdｉｔ加 入 模 型 （１）和 模 型 （２），再 次 回 归 的 结 果 如 表５中 列 （３）－列

（４）所示。最后，为了控制去产能政策可能带来的叠加影响，本文剔除了属于去产能行业 （煤炭、
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和玻璃）的７０个上市公司样本，对模型 （１）和模型 （２）重新进行回

归，结果如表５中列 （５）－列 （６）所示。上述测试结果表明，在控制绿色信贷政策、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和去产能政策的影响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

绩效考核压力的负向调节效应仍然存在。

表５　排除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绿色信贷政策 控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控制去产能政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Ｄｃ －４．６７５　３＊＊ －８．１５９　９＊＊＊ －４．６６３　７＊＊ －８．４４０　４＊＊＊ －４．８２９　０＊＊ －８．２６４　２＊＊＊

（－２．１９４　３） （－４．２５２　２） （－２．２８１　１） （－４．９１８　１） （－２．２０６　０） （－４．０１０　６）

Ｆｐｒ ０．３０７　７　 ０．３０７　４　 ０．１３２　７
（０．５０１　０） （０．５０６　５） （０．２１４　５）

Ｄｃ×Ｆｐｒ ３．０１６　６＊＊ ３．１７０　６＊＊ ２．９８６　１＊＊

（２．３５１　２） （２．４１０　４） （２．２５８　２）

Ｌｏａｎ　 １．５０６　０　 １．５０３　６
（０．９０９　５） （０．９１４　３）

Ａｕdｉｔ －０．０２９　９　 ０．７９５　３
（－０．０１２　７） （０．３４６　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０９　 １　２０９
Ａdｊ－Ｒ２　 ０．６３６　７　 ０．６３７　７　 ０．６３６　５　 ０．６３７　６　 ０．６２９　３　 ０．６３０　１

５．指标敏感性检验。为了更好地刻画中央环保督察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执行力度，本文手工整

理了各地区环保督察反馈情况，并对移交环境案件数、约谈党政官员数、问责党政官员数进行对数

化处理，分别以Ｃａ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Ａｃｃｏｕｎｔ表 示，用 于 替 换 模 型 （１）和 模 型 （２）中Ｄｃ虚 拟 变

量①。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６所示，Ｃａ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Ａｃｃｏｕｎｔ及其与Ｆｐｒ交互项的结果与前文一

致，说明采用连续型变量替换虚拟变量后，研究结论不变。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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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移交环境案件数等数据包括督察组离开后的数据。移交、约谈和问责的线索主要来自督察组进驻期间。进驻期间

的线索越多，后续移交、约谈和问 责 的 数 量 可 能 越 多，这 也 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在 不 同 地 区 威 慑 力 的

高低。



表６　指标敏感性检验结果

变量

移交环境案件数 约谈官员数 问责官员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Ｃａｓｅ －０．６３０　５＊＊ －１．０５９　９＊＊＊

（－２．４１５　７） （－４．９８４　７）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０．７０１　０＊＊ －１．１１５　８＊＊＊

（－２．１９４　２） （－３．９９２　７）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０．７３８　２＊＊ －１．３０６　９＊＊＊

（－２．２１４　８） （－４．３０５　１）

Ｆｐｒ ０．２８３　２　 ０．３３１　０　 ０．２９９　２
（０．４５９　３） （０．５２８　０） （０．４９０　３）

Ｃａｓｅ×Ｆｐｒ ０．３８１　９＊＊

（２．４４０　９）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Ｆｐｒ ０．４２７　５＊

（１．９６８　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ｐｒ ０．４８１　６＊＊

（２．５１８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Ａdｊ－Ｒ２　 ０．６３７　１　 ０．６３８　１　 ０．６３６　７　 ０．６３７　４　 ０．６３６　９　 ０．６３７　９　

６．缩减样本规模、压缩研究区间和增加控制变量。第一，如果地方官员面临即将退休的情况，

可能影响环保督察的约束力，本文剔除各地市主要领导干部年龄超过５８岁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

如表７中列１－列２所示。第二，从平行趋势检验的图３来看，在 ［－７，－３］区间存在明显向上

趋势，该趋势虽然与 ［－１，０］相反，但是却与 ［０，１］保持一致，这说明该事前趋势会使０期的

效应低估，但会使１期的效应高估。为减少这种影响，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作为研究区间，重新

检验的结果如表７中列３－列４所示。第三，除年龄因素外，地方官员其他个人特征也可能影响其环

表７　缩减样本规模、压缩研究区间和增加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

缩减样本规模 压缩研究区间 增加控制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Ｄｃ －５．０４１　５＊＊ －８．２５６　５＊＊＊ －４．６５０　５＊＊ －７．９９９　３＊＊＊ －４．６４２　１＊＊ －７．８２７　２＊＊＊

（－２．１３１　４） （－３．４９４　２） （－２．１９６　５） （－３．１８９　８） （－２．２２１　５） （－３．９９５　５）

Ｆｐｒ ０．１６８　９ －０．７４１　５　 ０．２５２　６
（０．２５１　５） （－０．７３７　０） （０．３６６　７）

Ｄｃ×Ｆｐｒ ２．８１１　５＊ ２．８６５　５＊ ２．７２８　２＊＊

（２．０３６　３） （１．９０５　８） （２．０８６　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０７　 １　２０７　 １　０１３　 １　０１３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Ａdｊ－Ｒ２　 ０．６４０　６　 ０．６４１　２　 ０．６７７　０　 ０．６７７　７　 ０．６３７　６　 ０．６３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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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行为，进而影响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本文在模型中增加各地市市长的个人特征 （如性别、
教育背景、任期等）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７中列５－列６所示。无论是缩减样本规模、压

缩研究区间还是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仍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讨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表现，降低企业漂

绿水平，从微观企业层面验证了中央环保督察的环境治理效应。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面对中央政

府向下传达的环保压力，地方政府可能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凭借其 “威慑之手”，通过提高环境违

法成本来倒逼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也可能是向企业伸出 “扶持之手”，通过给予政府补助促使

企业环境治理，进而改善信息披露水平。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拥有很大的环境政

策工具选择空间，我们需要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开展进一步检验。基于此，我们构建了模型 （４）和

模型 （５）：

Ｒｅｇｃｔ ＝β０＋β１Ｄｃｐｔ＋∑
ｐ

ｍ＝２
β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ｔ＋μｃ＋γｔ＋εｃｔ （４）

Ｓｕｂｉｔ ＝β０＋β１Ｄｃｐｔ＋∑
ｐ

ｍ＝２
βｍＸｉｔ＋∑

ｑ

ｎ＝ｐ＋１
βｎＹｃｔ＋μｉ＋γｔ＋εｉｔ （５）

其中，Ｒｅｇ、Ｓｕｂ分别代表地方政府的 “威慑之手”和 “扶持之手”，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和

政府补助表示。模 型 （４）的 控 制 变 量 选 取 了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ｌｎｇdｐ）、地 区 工 业 废 水 排 放 量

（ｌｎｗａｔｅｒ）、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ｌｎｓｏ２）以及官员特征变量 （年龄、性别、任期和学历）。模

型 （５）中的控制变量与模型 （１）相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来自 《中国环境年鉴》，该指标为省

级层面数据，借鉴刘满凤等［３６］的做法，以地级市ＧＤＰ占本省ＧＤＰ 的比例作为权重，与省级层面

指标相乘，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政府补助来自企业财务报表附注，采用期初资产总额平减。

表８　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Ｒｅｇ　 Ｓｕｂ
Ｄｃ　 ０．２３３　２＊＊＊ ０．０００　９

（３．１３６　１） （０．７４０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y　 Ｙｅｓ　 Ｎｏ

Ｆｉｒｍ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９７　 １　２７９

Ａdｊ－Ｒ２　 ０．６１５　６　 ０．４４３　５

机制分析的结果如表８所示，第 （１）列中，Ｄｃ
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第 （２）列中，Ｄｃ的

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央环保督察实施

后，被督察地区主要是通过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非经

济补助来倒逼企业开展污染治理。可能的解释是，面

对环保督察自上而下传导的治理压力，命令控制工具

能够迅速达到控制与治理污染的目的，而重污染企业

基于获取合法地位的考虑，在真实履行环境责任的同

时，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二）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法 治 化 水 平 的 分 析。企 业 行 为 决 策 会 受

到法治环境的影响，完善的法制制度和有效的法律监管能够促使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因

此，本文按照２０１５年，即中央环保督察前一年各省 （自治区）法治化水平 （Ｌａｗ）的中位数，利

用分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９中Ｐａｎｅｌ　Ａ的列 （１）和列 （２）所示，环保督察对企业

漂绿的抑制作用仅在高法治化水平组中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法律制度是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的最低

标准，地区法律制度越完善，执法与监管越到位，惩罚机制越严格，环保督察的影响越容易通过地

方政府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传导至企业，促进企业 “真绿”的社会责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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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行业竞争度的分析。在重污染行业中，煤炭、石油和电力等企业一般是当地的 “经济

支柱”，这类垄断型企业的进入壁垒较高、竞争程度较低，对政策冲击的反应往往不够敏感。而竞

争型企业为了生存、发展以及获取地方政府的资源倾斜，往往会对新政策做出积极的正面反应。因

此，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行业竞争度 （Ｈｈｉ），按照２０１５年该指数的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９中Ｐａｎｅｌ　Ａ的列 （３）和列 （４）所示，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仅在高行业

竞争度组中显著，说明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传递效应在竞争型企业中比垄断型企业中更加敏感。

表９　异质性分析的结果

Ｐａｎｅｌ　Ａ：基于法治化水平和行业竞争度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Ｌａｗ＝１　 Ｌａｗ＝０ Ｈｈｉ＝１　 Ｈｈｉ＝０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Ｄｃ －５．５５７　５＊ －２．４３８　８ －６．２８０　３＊＊ －１．１９３　０
（－１．９０９　２） （－０．８２７　０） （－２．３５３　２） （－０．３４７　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８７３　 ４０６　 ８７７　 ４０２
Ａdｊ－Ｒ２　 ０．５９８　２ 　０．７１４　０　 ０．６０４　６ 　０．７２６　５
Ｐａｎｅｌ　Ｂ：基于媒体关注和政治关联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Ｍdｉ＝１　 Ｍdｉ＝０ Ｐｃ＝１　 Ｐｃ＝０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Ｄｃ　 ０．０００　１ －３．３７９　３＊＊ －０．００１　２　 －３．８２０　４＊

（０．００１　２） （－２．０２９　６） （－０．００１　６） （－１．８８０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６　 １　２１３　 １２５　 １　１５４
Ａdｊ－Ｒ２　 ０．０５６　６　 ０．２６４　８　 ０．１６３　６　 ０．２７４　４

３．基于媒体关注的分析。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第三 方 机 制，对企业环境表现发挥监督作用。尤

其是媒体的负面报道，会引起社会公众甚至监管部门的关注和介入。因此，本文在财经新闻数据库

和新闻网站上以主题搜索的方式，整理企业负面环境新闻报道的资料，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实施前一

年 （２０１５年）是否存在媒体关注的负面环境报道 （Ｍdｉ）开展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９中Ｐａｎｅｌ　Ｂ
的列 （１）和列 （２）所示，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仅在无媒体负面报道组中显著。可能的

解释是，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媒体监督产生替代作用。当企业面临媒

体的负面环境报道时，往往会通过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合法性管理并改善自身形象，环保督察

的政策效果可能不够明显。而在媒体关注度低的企业中，环保督察通过接受群众举报、环境信访等

方式发挥了正式监督作用。

４．基于政治关联的分析。在我国，地方政府对各类经济资源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政企关

系成为主要的市场主体关系，而在学术界，相关学者称之为政治关联。本文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实施

前一年 （２０１５年）是否存在政治关联 （Ｐｃ）对全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９中Ｐａｎｅｌ　Ｂ的

列 （３）和列 （４）所示，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仅在非政治关联组中显著。这进一步证实

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即政治关联为企业逃避环境监管提供了庇护，从而使得企业缺乏环境治理

—２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的动力［３７］。
（三）基于政绩观转型的讨论

根据前文的分析，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政策效果存在抵消作用。这表明传

统的 “唯ＧＤＰ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但往

往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降低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将政绩考核方式从传统的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转型为公众满意的 “和谐”锦

标赛模式。借鉴钱先航等［３４］以及前文经济绩效考核压力的构建方 法，我们选取社会公众比较敏感

的空气污染指标，利用工业ＳＯ２ 减排率和工业烟尘减排率构建环境绩效考核压力指数 （Ｅｐｒ）。若

减排率绝对值低于可比地区的加权平均值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该变量取值范围 ［０，２］，取值越

大，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绩效考核压力越大。
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综合绩效考核压力指数 （Ｔｐｒ）如下：

Ｔｐｒａｂ＝ａ×Ｆｐｒ＋ｂ×Ｔｐｒ
为检验不同政绩观的影响，我们对Ｆｐｒ和Ｔｐｒ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 （ａ，ｂ），以上标表示，例

如Ｔｐｒ９１＝０．９×Ｆｐｒ＋０．１×Ｅｐｒ，以此类推。
以Ｔｐｒ代替Ｆｐｒ重新对模型 （２）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列 （１）－列 （１０）中，经济绩

表１０　基于政绩观转型的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ａ，ｂ） （９，１） （８，２） （７，３） （６，４） （５，５）

Ｄｃ －８．３９３　２＊＊＊ －８．５３９　４＊＊＊ －８．４５８　９＊＊＊ －８．００８　０＊＊＊ －７．１９４　１＊＊＊

（－４．４２５　３） （－４．５１３　０） （－４．３３９　８） （－３．８３９　９） （－３．２２５　３）

Ｔｐｒ　 ０．３４９　２　 ０．３６０　５　 ０．３０９　５　 ０．２０５　５　 ０．１０８　７
（０．５３３　４） （０．５１２　９） （０．４１２　９） （０．２６１　６） （０．１３５　６）

Ｄｃ×Ｔｐｒ　 ３．４５６　３＊＊ ３．８６８　７＊＊ ４．１０６　３＊＊ ３．９５４　４＊ ３．３０２　０
（２．４９３　４） （２．５３９　６） （２．３８２　１） （１．９９０　９） （１．５０２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Ｒ２　 ０．６３７　９　 ０．６３７　９　 ０．６３７　７　 ０．６３７　４　 ０．６３７　０

变量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Ｇｗｌ
（ａ，ｂ） （４，６） （３，７） （２，８） （１，９） （０，１０）

Ｄｃ －６．２５８　９＊＊ －５．４８６　０＊＊ －４．９８５　８＊＊ －４．７１７　８＊＊ －４．６０１　０＊＊

（－２．７１７　２） （－２．３７７　６） （－２．１８７　４） （－２．１０４　０） （－２．０８５　７）

Ｔｐｒ　 ０．０６９　２　 ０．０７７　８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１６　２　 ０．１２２　７
（０．０８７　３）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７６　１） （０．２０２　９）

Ｄｃ×Ｔｐｒ　 ２．３２０　５　 １．３４２　８　 ０．５８３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２４５　３
（１．０３９　２） （０．６３８　０） （０．３０６　１） （０．０４２　４） （－０．１６２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１　２７９
Ａdｊ－Ｒ２　 ０．６３６　６　 ０．６３６　４　 ０．６３６　２　 ０．６３６　２　 ０．６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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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数权重逐列降低、环境绩效指数权重逐列增加，当环境绩效指数权重达到０．５时，Ｄｃ×Ｔｐｒ的系

数不再显著，即 “和谐”锦标赛模式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沪深Ａ股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央环保督察分阶段实施的准

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以及绩效考核压

力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重污染企业的漂

绿程度，提高了企业环境责任响应水平。第二，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抵减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政策

效果，即较高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削弱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第三，作用机制检

验的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被督察地区主要是通过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来督促企业开展 “真

绿”的社会责任实践。第四，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在不同

情形下存在差异性，即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媒体关注度低以及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

显著。最后，将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其政策启示在于：一方面，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中

央环保督察的首轮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 切实履行 环 境 责 任，抑制了环境信息漂绿的机会主义行

为。该项制度的常态化有助于推进绿色治理和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

时效性。为保证环保督察的后续实施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需要加大配套措施的改革力度，包括：

（１）加强法治化建设，以法律约束力为环保督察执法提供保障；（２）打造亲清政企关系，推进污染

治理的政企合作；（３）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尤其要改变经济发展是 “硬任务”、环境保

护是 “软约束”的惯性思维，在督察过程中，既要有容错免责机制，更要坚持责任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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